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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聯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不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

性亦不發表任何聲明，並明確表示，概不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分內容而產生或因依賴該等內容而

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 
MIRAMAR HOTEL AND INVESTMENT COMPANY, LIMITED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71） 

（認股權證代號：1437） 

 
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之期限屆滿及 

認股權證之最後交易日期 
（認股權證代號：1437） 

 

 
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將於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屆滿。  

 

認股權證於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期將為2018年1月16日（星期二）。 行使認股權證附

帶的認購權之最後時限將為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 

 

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撤銷認股權證之上市地位，並自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

午四時正起生效。 

 

 
美麗華酒店企業有限公司（「本公司」）發出本公告以提醒現有尚未行使本公司認股

權證（認股權證代號：1437）（「認股權證」）之持有人，根據2015年7月20日構成認

股權證文據（「文據」）之條款及條件，認股權證附帶賦予其持有人（「認股權證持

有人」）按初步認購價每股新股份港幣13.50元，認購一股本公司已繳足股款之新股份

（「股份」）之認購權將於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屆滿。於2018年1月

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尚未獲行使之認股權證附帶之任何認購權將告失效，而認

股權證證明書就任何目的而言將不再有效。 

 

本公司已作出以下有關買賣、轉讓及行使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之安排： 

 

1.  認股權證於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之最後交易日期將為2018年

1月16日（星期二），而認股權證將於2018年1月16日（星期二）下午四時正後於

聯交所停止買賣。認股權證於聯交所之上市地位將由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

下午四時正撤銷，本公司已就此向聯交所申請撤銷認股權證之上市地位。 

 

2.  認股權證登記持有人如欲行使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須於2018年1月19日（星

期五）下午四時正前，將下列文件呈交本公司股份過戶登記處香港中央證券登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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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限公司，其亦擔任存置認股權證持有人名冊之過戶登記處（「過戶登記處」），

地址為香港灣仔皇后大道東一八三號合和中心17樓1712至1716室： 

 

(a) 有關之認股權證證明書； 

(b) 正式填妥及簽署之認購表格；及 

(c) 交付相關行使款項。 

 

3.  尚未將認股權證登記於本身名下之認股權證持有人，如欲行使認股權證附帶之全

部或部分認購權，須於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前，將下列文件呈

交位於上述地址之過戶登記處： 

 

(a) 正式簽署及繳足印花稅之有關轉讓文據及/或其他所有權文件； 

(b) 有關之認股權證證明書； 

(c) 正式填妥及簽署之認購表格；及 

(d) 交付相關行使款項。 

 

於2018年1月19日（星期五）下午四時正之後向過戶登記處呈交之認購表格及相關附帶

文件將視為無效，並將不獲受理。 

 

根據文據之條款，新股份將會在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行使之日起計28日內配發及發

行。根據認股權證附帶之認購權被行使時須予發行之股份於發行後，在各方面將會與

當時之已發行股份享有同等權利。 

 

於2017年11月28日（即本公告日期），股份及認股權證在聯交所所報之收市價分別為

每股股份港幣16.60 元及每份認股權證港幣3.10元。 

 

有關認股權證附帶的認購權之期限屆滿的通函將會在實際可行情況下，盡快寄發予認

股權證持有人，及本公司股東（僅供彼等參照）。 

 

認股權證持有人如對彼等之立場或彼等對應採取之行動有任何疑問，應諮詢彼等之持

牌證券交易商、銀行經理、律師、專業會計師或其他專業顧問。 

 

     承董事會命 

       集團秘書  

      朱國新 

香港，2017年11月28日 

 
於本公告日期，(i)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李家誠先生、鄧日燊先生、林高演博士、何厚鏘先

生及劉壬泉先生；(ii)本公司之非執行董事為：李兆基博士、馮鈺斌博士、鄭家安先生及歐肇

基先生；(iii)本公司之獨立非執行董事為：冼為堅博士、胡經昌先生、鍾瑞明博士、楊秉樑先

生及梁祥彪先生。 


